
114 免試入學競賽成績審查原則說明 

1. 學生於臺南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作業平臺線上填報競賽成績。 

網址: https://tn.entry.edu.tw(務必先行上網填報，不清楚請至訓育組詢問) 

（臺南市免試入學系統＼登入＼集體學生報名＼） 

2. 填報時間: 114 年 02 月 14 日(星期五)上午 8 時始至 114 年 02 月 20 日(星期四)下午 5 時止 

3. 競賽審查送件國中端注意事項: 

(1) 限國中階段(七上至九上五學期)獲得之成績始採計，同一性質或同一項目之競賽可附多張獎狀，

僅擇優計分一次。 

(2) 國中承辦人以點收為主，不進行審核，積分多寡由教育局依辦法審定，如有異議，114 年 03 月

19 日 (星期三)上午 8 時至 114 年 03 月 20 日(星期四)中午 12 時前之上班時間申請複查。 

※逾期不予受理 學生或家長對審查結果有疑義， 填寫「審查結果複查申請書」， 並持審查結

果親自向國立新化高中申請複查。 

(3) 如果不清楚是否能加分的競賽，一律送審。 

(4) 所陳資料超過申報時間，一律不接受補件，不得異議。 

(5) 團體競賽可送審，如果非學校單位帶出比賽，請提供名冊。 

(6) 國外獎狀請附中文證明。 

4. 競賽審查補充說明 

(1) 團體、個人賽:個人賽與團體賽人數定義原則上依各競賽辦法(或規定) 辦理，2 人以上(含)之競

賽即為團體賽；團體賽積分依個人賽積分折半計算。 ●桌球、網球、羽球雙打為個人賽 ●科

學展覽會依參賽名冊人數。 

(2) 競賽等第(名次) ● 特優比照第 1 名；優等比照第 2 名；甲等比照第 3 名。如僅 錄取前 3 名，

則佳作或入選比照第 4 名。 

(3) 特殊採計項目－ 音樂、舞蹈、美術、傳統藝術比賽  

(4) 與競賽成績同一事由之獎勵紀錄不重複採計。如果美術比賽學校有敘獎，則該競賽需於送審報

名單後面備註，給獎與否由委員會審查。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長簽名：               

項目 日期 

語言認證網路填報 114 年 02 月 14 日(五)至 114 年 02 月 20 日(四)下午 5 時止 

校內收件截止日期 114 年 02 月 25 日（二）下午 5 時止 

審查結果發送各國中 114 年 03 月 18 日(星期二) 

審查結果複查申請 
114 年 03 月 19 日 (三)上午 8 時至 114 年 03 月 20 日 

(四)中午 12 時前之上班時間（請家長親自至國立新化高中辦理） 

複查結果公告 114 年 03 月 21 日(五)中午 12 時後 

審查結果申訴期限 114 年 03 月 25 日(二)中午 12 時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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